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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1.1企业简介

杭州电化集团有限公司创建于 1936年，老厂区位于钱塘江南岸的滨江区浦沿镇，

公司根据杭州市城市总体发展要求于 2006 年整体搬迁到了环杭州湾产业带先进制

造业基地——杭州钱塘新区临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企业为浙江省省级高新技术

企业，高新产品产值率超过 50%。杭州电化集团有限公司下设中外合资企业两家，

控参股企业十一家。公司主要产品：烧碱、聚氯乙烯、盐酸、液氯、次氯酸钠、氯

醚树脂、高纯电子级化学产品系列，高级纺织助剂系列、化学试剂系列，氢气、氧

气、氮气以及红绿生源保健品系列等。公司拥有当今世界上最先进技术的氯工程离

子膜电解装置、德国西门子氯气压缩机、美国陶氏化学水处理装置，以及新加坡凯

膜过滤装置，烧碱能耗下降 50.8%。

杭州名鑫双氧水有限公司（下面简称“名鑫公司”）成立于 2007年 11月，属杭

州电化集团有限公司（下面简称“杭电化”）绝对控股子公司（杭电化占 80%股份，

其余股份为公司管理层持有，董事长由杭电化委派），地处杭州钱塘新区临江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红十五路 9936号的杭州电化集团有限公司厂区内，占地面积 59亩。

企业注册资本 3869万元，是一家新兴的专业生产工业双氧水的化工企业。企业主要

产品双氧水（又称过氧化氢），是杭电化集团产业链下游耗氢产品，产品包括工业级、

食品级和消毒剂三个类别，覆盖 5%到 50%等多种规格，广泛应用于纺织、造纸、

化工、轻工、医药、电子、食品、环保、光伏等领域。

企业现有 3个项目通过环保审批：“年产过氧化氢（折 27.5%）10万吨项目”、“3000

吨/年 5%过氧化氢消毒剂扩建项目”和“13万吨/年过氧化氢（折 27.5%）技改项目”。

已批项目均通过环保验收，目前正常生产。详见表 1-1。
表 1-1 企业现有项目审批情况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产品名称 审批规模 实际建设规模 环评批复及验收情况 备注

1
年产过氧化氢（折 27.5％）10

万吨项目
过氧化氢 10万 t/a 10万 t/a

萧环建[2008]0864号
2011年 6月通过环保验收

正常生产

2
3000吨/年 5%过氧化氢消毒剂

扩建项目

过氧化氢

消毒剂
3000t/a 3000t/a

萧环建[2013]959号
萧环验[2014]169号

正常生产

3
13万吨/年过氧化氢（折27.5%）

技改项目
过氧化氢 13万 t/a 13万 t/a

大江东环评批[2017]51号
大江东环验[2019]10号及

自主验收

正常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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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项目由来

依据国家“十四五”规划，为完成 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双氧水

在光伏领域应用将大幅提升；同时为了杭电化“离子膜烧碱削峰填谷节能改造项目”

的项目配套，充分利用富余的氢气，形成循环经济的协同效应，杭电化集团计划利

用集团规划的存量土地，按照科学规划、集约用地的原则，由杭州名鑫双氧水有限

公司同步实施 18万吨/年过氧化氢（折 27.5%）技术改造项目。

杭州名鑫双氧水有限公司拟利用杭电化集团原有空地，通过建设双氧水主装置、

循环气压缩、变电所、控制室、中间罐区等建构筑物，采用加氢、氧化、萃取、净

化等工艺，建设本次年产 18万吨过氧化氢（折 27.5%）技术改造项目。本项目实施

后，可生产制造光伏级原料的 27.5%双氧水、35%双氧水、50%双氧水、60%双氧水，

产量根据市场情况进行调节，其中生产 1万吨光伏级双氧水（折 27.5%、35%）。项

目建成后，企业总生产能力增加到 41万吨过氧化氢（折 27.5%），但受氢气供应影

响（企业氢气由杭州电化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不外购），实际年新增 11.915万吨过

氧化氢（折 27.5%）。项目总投资 14229.86万元，其中固定投资 12341.86万元，建

设期利息 348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1540万元。目前该项目已由钱塘新区行政审批局

以“2104-330155-89-02-879292”号完成备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的有

关规定及环保管理部门的意见，本项目必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以真实、客观、科

学的评价项目实施后对周围环境造成的影响。为此建设单位委托浙江锦寰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进行该项目的环评工作，我单位接受委托后，在对拟建项目周围实地踏勘、

工程分析、类比调查、收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依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的要求，

编制了该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供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查，为项目的实施和管

理提供科学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国务院令第 682号《建设项目环境

保护管理条例》以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的有关

规定判定本项目评价类型。本项目为过氧化氢的生产，对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4754-2017），项目属于“C2619其他基础化学原料制造”；对照《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项目属于“二十三、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中“基

础化学原料制造 261”类别，项目不属于单纯物理分离、物理提纯、混合、分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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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需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2.1-2016)》前言中要求，公

众参与和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制工作分离。

根据《浙江省环境保护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的实施细则(试行)》(浙环发[2014]28号)等文件中的相关要求、建设单位与环评单位

的约定，明确建设单位为公众参与的实施主体。我单位根据环评进度，参照《关于

印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政府信息公开指南(试行)〉的通知》(环办[2013]103号)、

《关于推进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指导意见》(环办[2014]48号)、《浙江省环境保护厅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实施细则(试行)》(浙环发

[2014]28号)等文件中的相关要求，向项目拟建地周边的群众和单位征询意见和建议。

同时根据《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2021 年修改版）及《浙江省

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相关法律法规解读的函》（浙

环发[2018]10 号）规定：

一、除依法应当予以保密的外，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形成环境

影响报告书后，建设单位应当通过下列两种方式公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并

征求意见，公示并征求意见的时间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一)在浙江政务服务网或

者建设单位网站发布；(二)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区域范围内的村(居)民委员会设

置的信息公告栏(显示屏)发布，以及其他便于公众知晓、获取的场所发布。

二、《办法》实施后，《关于印发〈浙江省环境保护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浙环发〔2014〕28号）

原要求的环评编制阶段 2次环评公示合为 1次，且可不开展公众调查表发放。

因此，我单位在评价范围内的村(居)民委员会进行公示的同时，在公司网站上

同步进行了环评信息公示以征求公众意见，另外不开展公众调查表的发放。可以确

保公众对环境保护的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加强了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公开、

透明。

http://kjs.mep.gov.cn/hjbhbz/bzwb/other/pjjsdz/201612/W02016121434866495510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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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示信息及征求意见

2.1公示信息内容

在环评单位编制环评报告期间，根据项目环评分析初步结论，环评单位针对本

项目进行了环评信息公示，公告内容包括：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二)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主要环境敏感目标分布情况；

(三)主要环境影响预测情况；

(四)拟采取的主要环境保护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以及预期效果；

(五)环境影响评价初步结论。

征求意见的内容主要包括对象、范围、期限和公众意见反馈途径等。

环评公示信息内容见附件 2。

2.2公示载体

根据文件要求，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在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同步进行：

1、现场公示

现场公示采用在周边敏感点公告栏张贴的形式进行，按照要求，环评编制期间

在评价范围内的敏感点进行了 1次公示；

2、网上公示

环评期间，我公司在公司网站上进行了公示。

2.2.1现场张贴公示

1、公示时间

公告时间：2021年 8月 20日～2021年 9月 2日，共 10个工作日。

2、公示地点

民围村村委会公告栏、兴围村村委会公告栏、临江街道办事处公告栏。

3、公示照片及公示证明

公示照片见图 1。公示证明见附件 3。



杭州名鑫双氧水有限公司年产 18万吨过氧化氢（折 27.5%）技术改造项目

5

民围村 民围村

兴围村 兴围村

临江街道 临江街道

图 1 现场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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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网上公示

环评期间，企业在公司网站上进行了网上公示。

1、公示时间

2021年 8月 20日~2021年 9月 2日，共 10个工作日。

2、公示地点

杭州电化集团有限公司网站上，

https://www.hec-cn.com/news/667.html。

3、公示截图

公示截图见图 2。

图 2 网上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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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现场公示和网上公示期间，公告地环保管理部门、公告地所在单位、项目建设

单位、环评单位均未接到单位或个人的来电、来函表示异议或反对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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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众调查

根据《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2021 年修改版）及《浙江省环境

保护厅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相关法律法规解读的函》（浙环发

[2018]10 号）规定：“《办法》实施后，《关于印发〈浙江省环境保护厅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浙环发〔2014〕

28号）原要求的环评编制阶段 2次环评公示合为 1次，且可不开展公众调查表发放”，

因此本次公众参与期间未开展公众调查。

4 公众意见处理

4.1收到公众意见的情况概述

在现场公示和网上公示期间，公告地环保管理部门、公告地所在单位、项目建设

单位、环评单位均未接到单位或个人的来电、来函表示异议或反对项目建设。

4.2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综合现场公示和网上公示结果，公示期间没有公众提出针对本项目的其他意见和

建议。本次公众参与过程符合相关要求，结论可信，公示结果全部采纳。

5 其他内容

5.1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存档备查情况

此次公众参与由我单位进行，所获得相关资料全部由我单位归类存档，以备今后

审查。

5.2建设单位关于对公众参与说明客观性、真实性负责的承诺

见附件 4。

6 附件

详见附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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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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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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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杭州名鑫双氧水有限公司年产 18万吨过氧化氢（折 27.5%）技术改造项目

14



杭州名鑫双氧水有限公司年产 18万吨过氧化氢（折 27.5%）技术改造项目

15



杭州名鑫双氧水有限公司年产 18万吨过氧化氢（折 27.5%）技术改造项目

16


	附件：
	附件1  营业执照
	附件2  环评信息公示内容
	附件3  现场公示证明
	附件4  公众参与承诺书
	1概述
	1.1企业简介
	1.2项目由来

	2公示信息及征求意见
	2.1公示信息内容
	2.2公示载体
	2.2.1现场张贴公示
	2.2.2网上公示
	2.2.3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3公众调查
	4公众意见处理
	4.1收到公众意见的情况概述
	4.2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5其他内容
	5.1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存档备查情况
	5.2建设单位关于对公众参与说明客观性、真实性负责的承诺

	6附件
	附件1 营业执照
	附件2
	附件 3  

